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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
哈信息科发[2023]3 号

组织申报 2023 年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（管理）改革项目

管理专项课题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及相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不断提高我校教学管理水平，现组织开展 2023 年
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（管理）改革项目管理专项课题申报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立项原则及范围

（一）立项原则。问题导向、改革创新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。

（二）立项范围。本次立项仅针对我校教学管理人员。立项范围高等教育发展

研究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、教育教学管理方法与改革、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研究、基层教学组织与教师队伍建设、管理与教学的关系、学生管理技巧与方

法、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、后勤管理与服务等。

二、立项条件

1.针对我校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改革的突出问题，适应本科教学管理和学生发展

需要，应用型研究提出具有全局性意义、取得实质性成效、具有普遍推广应用价值

的研究项目。

2.项目负责人限 1 人，须在教学管理岗位上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我校教学管理

人员均可申报。

3.项目负责人从事的教学管理岗位或研究方向，必须要与拟申报项目研究内容

或方向一致或相近。

4.已列入教育部、教育厅及其他单位立项的项目或其子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已

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项目没有重大创新的不得再次申报。

5.项目负责人限主持 1 项校级教研项目，项目组成员同时参与校级教研项目数

不超过 2 项。每项课题参与人不超过 4 人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项目申报程序分为教师申报、学院（部门）推荐、学校评审三个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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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师申报。项目负责人，填写《2023 年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（管理）改

革立项申请书》（附件 2）。

2.单位推荐。以部门为单位填写《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（管理）改革汇总

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统一向学校推荐。

3.学校评审。学校将对各单位推荐项目进行汇总整理，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

行集中评审，确定校级教学（管理）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。评审贯彻公平竞争、

择优立项的原则，实行回避制度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项目实施时间。项目的实施时间可以根据申请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原则上不超

过二年。具体实施时间从项目批准之日算起。

2.项目管理。科研处将按照《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》，

对项目研究过程进行管理与监控。

3.材料报送。各单位汇总后统一报送科研处，材料包括：立项申请书（一式 3

份）和《推荐汇总表》（一式 2 份）及电子版。

教学研究项目申报材料报送至主楼 A 座 705 科研出办公室，同时报送电子版材

料。联系人：高萌，联系电话：18045365458。

4.申报截止时间。项目申报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7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科研处

2023 年 3 月 22 日


